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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8_81_8C_E7_c43_520564.htm 一、各类时效 1、诉

讼时效 （1）普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

害起2年； （2）特别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

侵害起1年，包括下列4项： ①、身体受到伤害； ②、出售质

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 ③、延付或者拒付租金； ④、寄存

财务被丢失或者损毁； （3）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

口合同诉讼时效为4年； （4）保护时效：从权利被侵害之日

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2、票据时效 票据种类 

提示承兑期限 提示付款期限 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 汇票 见票

即付 无需提示承兑 出票日起1个月 出票日起2年 定日付款 到

期日前提示承兑 到期日起10日 到期日起2年 出票后定期付款 

见票后定期付款 出票日起1个月 本票（见票即付） 无需提示

承兑 自出票日起，付款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 出票日起2年 支票

（见票即付） 无需提示承兑 自出票日起10日 出票日起6个月 

（1）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在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

之日起6个月。（2）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

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 3、撤销权行使时效 章节 撤销权

撤销权的时效 第一章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如果自行为成立之日起超过1年，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第六章 对破产企业放弃自己的债权

等5种行为 （1）如该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

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清算组有权行使撤销权，

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2）如该行为于破产程序终结之



日起1年内被查出，则由人民法院追回财产。 第八章 可撤销

合同 （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

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2）具有

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

表明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合同保全措施中的撤销权 

（1）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

内行使；（2）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

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第九章 赠与合同的撤销 （1）赠与人

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行使；

（2）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6个月内行使。 二、各类期限 1、出

资期限 普通的出资期限 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 兼并价款的支付

方式 一次付清的 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6个月 应当自营业执

照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支付 应当在兼并程序终结日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的前提条件 经审批机关批准 取得担保 分期付款的首

期付款金额 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支付的，价款不

得低于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5% 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

支付的价款不得低于总金额的60% 在兼并程序终结日支付价

款不得低于产权转让成交价款的50% 分期付款的总期限 注册

资本：出资期限50万美元以下： 1年内缴齐50-100万美元： 1

年半内缴齐100-300万美元：2年内缴齐300-1000万美元：3年

内缴齐不得超过1年（按实际缴付出资额的比例分配收益，且

在付清全部购买金前，不能取得企业决策权。） 不得超过3

年 2、债权申报期限 （1）、个人独资企业 在清算前15日内书

面通知债权人。无法通知的，予以公告，收到通知的债权人

在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的60日内



，向投资人申报债权； （2）、公司 公司合并、分立、减少

注册资本和解散清算时，在作出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3次。收到通知的债权人

在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债权人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的90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3）、

破产债权 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在收到通知后的一个月内、未收

到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 3、保证期间 （1）根本未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6个月。 （2）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2年。 （3）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宽限期届满后6个月）。 （4）最

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①如果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的，保证期间为清

偿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 ②没有约定保证人清偿债务期限

的，保证期间为自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起6个月。 4、知识产

权的保护期限： （1）、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

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2）、公民作品的发表权、著

作权中的财产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至其死亡后第50年

的12月31日； （3）、法人或其他单位的发表权、著作权中的

财产权的保护期至为作品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 （4

）、影视作品的发表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保护期为至作

品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 （5）、出版者对其出版的

图书和报刊享有的权利：保护期10年； （6）、表演者对其表

演享有的权利：保护期50年； （7）、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

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保护期50年； （8）、广播电



台、电视台对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保护

期50年； （9）、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12

个月；外观设计、商标注册申请6个月； （10）、发明专利自

申请日起18个月，即行公布，自申请之日起3年内，应进行实

质审查。 （11）、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是10年，自申请日起计算。商标的有效

期为10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12）、商标注册初审

通过后，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无异议的，予以核准注册。对

商标注册的撤销权期限是商标注册之日起的5年，对恶意注册

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5年限制。 5、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

合营期限 一般项目原则上为1030年。经国务院特别批准，可

以在50年以上。必须约定合营期限的行业：①服务性行业；

②房地产开发；③资源勘查开发；④限制投资项目。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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